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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苏烨
通讯员 朱陆奇

近日，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联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区民政
局、区司法局、区卫健委、区残联、区
公证处等单位，联合制定、签署了工
作方案，在该市首创精神障碍患者医
疗生活备用金提存机制。

检察机关为何要推动建立精神障
碍患者医疗生活备用金提存机制？该
机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一切要从
一名罹患精神疾病的老人说起……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责任

杨某甲年近七旬，自 1996 年 11
月 12 日起因罹患精神分裂症，一直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住
院期间，他的身份证、社保卡以及每
月固定领取退休金、残疾人补贴的银
行卡 ，均由平时居住在外地的监护
人、弟弟杨某乙实际掌控。

2015 年 7 月，杨某甲突发疾病，
出现高热、呕吐症状，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的医护人员紧急联系杨某乙，
让他来探望哥哥，但均遭到拒绝。不
仅如此，杨某乙还拒绝用其代为保管
的社保金、退休金等本属于杨某甲的
财产，继续缴纳相关治疗费用，并在
之后长达 7 年的时间内，拒绝履行监
护人的一切责任。2021 年，上海市精
神卫生中心工作人员专门来到外省
市找到杨某乙，希望其能够履行监护
人义务，但却没有任何结果。本来，杨
某甲的退休金和相关社保金能够支
付治疗费用 ，但由于监护人拒不支
付，导致杨某甲只能一直拖欠大额医
疗及护理费。

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随着杨某甲年龄的增长，他
遭遇重大、突发疾病的可能性日渐增
大，会涉及转院、急救、后续治疗等医
疗流程，但这些都是需要监护人同意
的，如果哪个流程卡住，危及的是他
的健康甚至生命。

唯一的监护人不作为，让无父无
母也无配偶、子女的杨某甲陷入了困
局。

能不能给杨某甲换一个监护人？
在没有其他近亲属的情况下 ，该找
谁？杨某乙拒不交出杨某甲的证件、
银行卡，又该怎么解决？对于医疗机
构而言，这些问题无法解决。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解困局

“检察院有支持起诉制度，或许
能解决问题。”一名律师听说了上海
市精神卫生中心面临的困境后，建议
对方将此事作为民事支持起诉的线
索移送给徐汇区检察院 。接到线索
后，徐汇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
浦亮迅速核实相关情况，并找到了解
决问题的关键：帮患有精神分裂症的
杨某甲找一个既符合法律规定，又愿
意承担责任的新监护人。

根据杨某乙确系杨某甲唯一的
近亲属，且怠于履行监护人职责的事
实，检察官想到了指定监护。“根据民
法典第 31 条、第 36 条的规定，在监护
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
处于危困状态的情况下，有关个人、
组织可以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

于是，检察官联系到杨某甲户籍
所在地居委会，经沟通，居委会表示
愿意担任杨某甲的监护人，但同时也
提出，因缺乏相关法律知识，需要检
察机关在后续司法程序中支持起诉。

“由于现有监护人拒不配合，后
续司法程序确实相对复杂。”浦亮介
绍说，由于杨某甲是成年人，因此首
先需要法院宣告其是无民事行为能
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后再证
明杨某甲符合指定监护条件。

2022 年 11 月 30 日，经司法鉴定，
杨某甲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同年
12 月 13 日，居委会向徐汇区法院提
起申请宣告杨某甲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诉讼，徐汇区检察院支持起
诉。同年 12 月 21 日，徐汇区法院作出
一审民事判决，判决杨某甲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

今年 3 月 2 日，居委会向徐汇区
法院提起申请确定监护人的诉讼，徐
汇区检察院支持起诉 。虽经法院通
知，但杨某乙并未到庭。3 月 20 日，徐
汇区法院判决指定居委会为杨某甲
的监护人。

“居委会给老杨办了上海市老年
卡，残联还给他更换了新的残疾证，
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管他了！”日
前，浦亮接到了杨某甲近期生活情况
的反馈。

创新机制为精神障碍患者
提供长效保障

当好监护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儿，需要行之有效的机制来保障。

近日，徐汇区检察院联合上海市
精神卫生中心、徐汇区民政局等单
位，专门就关于杨某甲支持起诉案相

关财产权益保障问题，联合制定、签
署了工作方案。居委会担任监护人之
后，在司法机关帮助下找回了杨某甲
的财产。为了确保杨某甲的合法权益
在今后都能得到保障 ，工作方案规
定，建立精神障碍患者大额财产作为
医疗备用金在公证处提存、小额活期
财产由监护人委托医院代管的财产
保障模式，确保杨某甲今后领到的每
一笔退休金和补贴，都能够用在他自
己身上。

同时，为保障更多像杨某甲一样
处于危困的弱势群体权益，取得办理
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徐汇区检察院
依法能动履职，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
心、徐汇区司法局、徐汇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徐汇区残疾人联合会共同签署
了《关于共同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合法
权益的工作机制》，从受理范围、申请
流程、受理流程、支持起诉、财产管理、
协作互助、档案管理等多个方面，详细
规定了针对类似问题的解决办法，用
实实在在、切实管用的机制，守护弱势
群体合法权益，传递法律的温情。

长期患精神障碍的老人获得妥善照管
检察机关协同多方解决精神障碍患者监护缺位难题

检察官
与居委会工
作人员帮杨
某甲补办银
行卡。

2020 年 7 月 1 日，中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法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正式施行，既为社区矫正检
察监督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
履职要求。三年来，检察机关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取得了哪些成
效？最高检新媒体用一组聚焦亮点、突出成效的海报划重点，将社
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成效清晰呈现。（李春薇 陈宝枫 王若羲）

三年来，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做得怎么样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叶晶

“我们已经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
人张某。”5月29日，远在江西执行抓
捕任务的江苏省泰兴市公安局民警，
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泰兴市检
察 院 未 成 年 人 检 察 团 队 负 责 人 李
玲。6月2日，泰兴市检察院依法以涉
嫌猥亵儿童罪对张某作出批准逮捕
决定。7月4日，泰兴市法院以猥亵儿
童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

2022 年 7 月 6 日，陈某到当地派
出所报警，称自己被王某勒索 25 万
元，他约对方见面给钱。民警立即出
动，抓获了王某。

原来，王某与网友小玉（化名）聊
天时得知，未成年人小玉与陈某添加
微信好友后，第一次见面便发生了性
关系。于是，王某谎称自己是小玉的
舅舅，向陈某勒索钱财。当天，公安机
关分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强奸罪对
王某、陈某立案侦查。2022年7月，公
安机关将该案移送泰兴市检察院审

查起诉。同年9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
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以
强奸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三年。

在办案过程中，泰兴市检察院对
小玉进行心理疏导，小玉状态逐渐好
转，慢慢融入校园生活。

“我们经审查发现，小玉手机的
电子数据勘验笔录中除了与王某、陈
某的聊天记录外，还有与其他陌生人
的聊天记录。小玉仅仅受到了这一
次伤害吗？是不是还有躲在网络另
一边的‘大灰狼’？”这个疑问一直萦
绕在李玲的心头。

今年 2 月 28 日，李玲在侦查监督
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和公安民警会商
相关案件时，得知有民警接手了与小
玉相关的案件线索 ，遂跟进案件进
展。李玲与民警决定重捋证据，逐页
翻看小玉手机的电子数据勘验笔录，
最终发现其中一个网友与小玉的聊
天非常露骨。

经查，2022 年 4 月至 7 月，这名网
友添加小玉微信后，让小玉用手机拍
摄并发送隐私部位照片、视频，并以

在网络曝光不雅照片、视频为威胁，
强迫小玉继续按照他的要求拍摄不
雅视频。李玲初步判断，小玉被“隔
空猥亵”了。

仅有电子数据勘验笔录，不清楚
该网友身份，能否立案？犯罪嫌疑人
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李玲认为，根据
最高检 2018 年发布的有关网络猥亵
犯罪的指导性案例精神，小玉被猥亵
一事应当立案。今年 4 月 25 日，李玲
参加了公安机关就是否立案召开的
会商会议，阐述了应当立案的理由，
并送达了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
书 。 4 月 26 日 ，公 安 机 关 对 小 玉 被

“隔空猥亵”案立案侦查。
聊天记录是一年前的，公安机关

在办理王某敲诈勒索案、陈某强奸案
时 ，已经对被害人小玉作过询问笔
录，小玉当时未提及其他情况，这次
是否一定要询问被害人？李玲认为，
小玉的生活、学习已经回归正常状
态，电子数据勘验笔录中的聊天记录
已经能够证明该网友实施犯罪、小玉
受到侵害的事实，建议公安机关坚持

询问被害人必要性原则，暂缓对小玉
开展取证工作，尽快锁定犯罪嫌疑人
身份并展开抓捕。

5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发布，第 9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
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
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
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
合刑法第 237 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
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基于
此，李玲更加确定小玉被“隔空猥亵”
已经构成刑事犯罪。

5 月 27 日 ，通 过 技 术 分 析 和 研
判，公安机关锁定犯罪嫌疑人是江西
赣州的张某。次日，民警赶赴赣州，
并于 5 月 29 日将张某抓获。经讯问，
张某供述的犯罪事实与电子数据勘
验笔录一致。当天，公安机关依法对
张某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刑事拘留，并
第一时间将情况反馈给李玲。

最终，法院依法以猥亵儿童罪判
处张某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

他们从海量信息中揪出漏网的“大灰狼”

依法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相关链接

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区民政局等单位，专门签
署工作方案，建立精神障碍患者大额财产作为医疗备用金在公证处提存、小额活期
财产由监护人委托医院代管的财产保障模式，确保老人今后领到的每一笔退休金和
补贴，都能够用在他自己身上。

□何慧敏

暑期旅游旺季，汽车租
赁相关纠纷投诉不断走高，

报价不清、隐性收费多、管理不规范等行业乱象频出，亟待规范整治
（据 7月 10日《工人日报》）。

暑期来临，远途旅游消费热度持续上涨，新疆自驾游、海边自驾游
等各种花式自驾游攻略登上热搜。与此同时，租车出行也因其时间线
路自由、出行私密性好、随走随停等优势受到游客青睐。“网上下单”

“一键送达”“随租随还”，租车平台上各种诱人的广告语无不宣扬着租
车的便利，然而事实却是“大坑”频现。租车同车不同价、额外收取送车
费、备案信息不完整等问题的出现，让游客们本来舒心自在的自驾游
体验大打折扣，“安心游”变成“担心游”。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租赁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租赁物的名
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租赁物维
修等条款。租车企业理应在网上租赁合同中对上述内容作出明确说
明，报道反映的事先不说明、事后多加钱的诱导消费行为明显有违
诚信原则，可能涉嫌合同欺诈。另外，租车企业报价不清，导致同
车同店不同账户不同价的情况，既违反了公平交易的原则，也涉嫌
违反价格法关于不得实施价格歧视的规定。交通运输部出台的 《小
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
经营的，应当在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或者新设服
务机构开展经营活动后 60 日内，就近向经营所在地市级或者县级小
微型客车租赁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从报道情况看，这条规定也
被一些经营者直接“无视”了。

租车行业的各种“坑”不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更会扰乱租车市
场秩序，必须加强行业规范整治。

首先，租车企业应该加强自律，做到租赁信息公开透明，明码标
价，让消费者在交易前充分了解车辆车型车况等基本信息，明确告知
消费者关于车辆维修、违章处罚费用扣款方式，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
权，不要用“小坑小利”的侥幸心理弄丢企业信誉。

其次，作为众多消费者租车首选的第三方网络平台要守土有责，
对得起消费者的信任。不仅要确保自营车辆的信息公开透明，也要加
强对平台内各企业资质和车辆备案信息的核验监督。完善用户评价机
制、做好用户投诉的查证工作，对于消费者投诉率高的租赁企业一旦
查实，平台应及时下架处理，提高违规成本，杜绝“宰客”行为。同时，要
进一步完善车辆租后服务。

最后，相关部门要加大整治力度，规范市场秩序。一方面要加大打击
力度，对于未明码标价，甚至虚构车损、阴阳合同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

“露头就打”。另一方面，要加大对高投诉、多舆情企业的监督力度，加大对
企业经营资质、相关企业车辆备案信息的检查力度，并定期组织开展汽车
租赁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督促企业和平台加强自律。

租车理应成为游客们自在出行的助力，而不是让旅客扫兴的拦路虎。推动平台企业和
租车行业的规范发展，才能让更多的游客在租车游中放心感受名山大川的巍峨，体会走走
停停的逍遥，而不是瞻前顾后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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